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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上市公司、永创智能 
指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 

《公司章程》 指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定价基准日 指 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即 2025 年 11 月 11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董事会 指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会 指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浙商证券、保荐人（主承

销商）、主承销商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2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5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2025 年 5 月 22 日，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2025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与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5 年 12 月 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5 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等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1）2025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杭州永创智

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再融

资）〔2025〕421 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发行人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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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

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2）2025 年 12 月 29 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就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事项申请的审核意见，认为本次发行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

息披露要求。发行人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3）2026 年 1 月 16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永

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

85 号），同意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6 年 1 月 20 日向本次发行获配的 9 名发行对象发出

了《缴款通知书》。截至 2026 年 1 月 23 日 17:00 时止，各获配对象已将认购资

金全额汇入主承销商的发行专用账户。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6]0116 号《验资报

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6 年 1 月 23 日 17:00 时止，主承销商已收到投资者

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299,999,991.23 元。 

2026 年 1 月 26 日，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不含税）

1,000,000.00 元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2026 年 1 月

26 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

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6 年 1 月 26 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6]0117 号《验资

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6 年 1 月 26 日止，公司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6,572,187 股，发行价格 11.29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9,991.23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3,952,830.1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6,047,161.05 元，其中新增注册股本人民币 26,572,187.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269,474,974.05 元。 

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3,952,830.18 元（不含增值税），明细如下：

承销及保荐费 3,000,000.00 元，审计及验资费 518,867.92 元，律师费 377,358.49



 4 

元，其他费用 56,603.77 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将尽快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限售等相关事宜。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

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条款 

1、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数量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26,572,187 股，未超过公司股东

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发行前公

司总股本的 30%，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超过本

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 70%。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5 年 11 月 11 日。根据投资者

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

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1.2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发行价格与基准价格的比率为 114.27%。 

该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会授权，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并已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

国证监会注册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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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999,991.23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

值税）3,952,830.1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6,047,161.05 元。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以及发行

方案中规定的募集资金规模上限 30,000.00 万元。 

5、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9 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

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

票，并与发行人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君悦润泽精

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28,875 119,999,998.75 6 个月 

2 李鹏 3,542,958 39,999,995.82 6 个月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65,810 37,999,994.90 6 个月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22,944 33,000,037.76 6 个月 

5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

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57,218 29,999,991.22 6 个月 

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2,887 11,999,994.23 6 个月 

7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97,165 8,999,992.85 6 个月 

8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97,165 8,999,992.85 6 个月 

9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97,165 8,999,992.85 6 个月 

合计 26,572,187 299,999,991.23 - 

6、限售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结束后，

发行对象减持本次认购的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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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2025 年 11 月 10 日（T-3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3 日（T 日）申购报价前，

在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截止 2025 年 10 月 31 日

收市后发行人前 20 大股东的 15 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33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5 家证券公司、12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和 29 家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后已经表达申购意向的投资者，合计 114 名投资者发送了

《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等相关附件，邀请其参与认购。 

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

和《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会决议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经核查，《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和《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交易所报送

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情况 

2025 年 11 月 13 日 9:00-12:00，在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全程见证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20 份申购报价单。经核查，除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RQFII）外，其余 15 名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要求及时足额缴纳

保证金。其中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因未提供意向函，属于无效报价。

其余 19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合法有效，且均在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范

围内。 

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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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

（万元） 

保证金（万

元） 
是否有效报价 

 

1 
上海方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御投

资铜爵二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17 900.00 
100.00 是 

 

9.91 1200.00  

2 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1.01 900.00 100.00 否  

3 厦门铧昊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01 900.00 100.00 是  

4 薛小华 

10.73 1000.00 

100.00 是 

 

10.33 1600.00  

10.03 2300.00  

5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

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48 3000.00 

100.00 是 

 

11.13 3500.00  

10.68 4200.00  

6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君悦润

泽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00 12000.00 100.00 是  

7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豚

量化共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9 1500.00 
100.00 是 

 

9.88 2000.00  

8 李鹏 11.80 4000.00 100.00 是  

9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0 1200.00 

- 是 
 

10.11 3900.00  

10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19 1400.00 

100.00 是 
 

10.91 2000.00  

11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8 900.00 - 是  

12 

  10.72 1500.00 

100.00 是 

 

郑佐聘 10.58 1700.00  

  10.30 2000.00  

13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60 900.00 100.00 是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76 3400.00 

- 是 

 

11.47 3800.00  

11.15 6400.00  

15 陈蓓文 

10.59 2500.00 

100.00 是 

 

10.29 3000.00  

9.92 3800.00  

16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10 900.00 100.00 是  

1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9 1100.00 

- 是 

 

11.29 3800.00  

10.89 6700.00  

18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

颈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51 900.00 

100.00 是 

 

10.57 1300.00  

10.06 2000.00  



 8 

19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58 900.00 

- 是 
 

10.58 1000.00  

20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16 900.00 100.00 是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 19 份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及《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定价原则，确定发行价格为

11.29 元/股。 

（四）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最终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1.29 元/股，发行

股份数量为 26,572,187 股，获配总金额为 299,999,991.23 元，最终确定 9 名发行

对象获得配售，确认了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竞价结果，竞价结

果已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

股票数量未超过公司股东会决议授权的上限，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对应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本次发行的具体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君悦润泽精选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0,628,875 119,999,998.75 

2 李鹏 3,542,958 39,999,995.82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65,810 37,999,994.90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22,944 33,000,037.76 

5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57,218 29,999,991.22 

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2,887 11,999,994.23 

7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昆仑星

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97,165 8,999,992.85 

8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97,165 8,999,992.85 

9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 6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797,165 8,999,992.85 

合计 26,572,187 299,999,991.23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9 名，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不

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承销管理

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和《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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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的要求及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

定、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遵守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君悦润泽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该发行对象的管理人为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其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2 号 187 室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体育场路 288 号建银中心 23 楼 

法定代表人 王哲颖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341808163A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

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0,628,875 

限售期 6 个月 

2、李鹏 

姓名 李鹏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锦苑 6 幢 901 室 

身份证号码 33260319771219001X 

获配数量（股） 3,542,958 

限售期 6 个月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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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43/45 楼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3,365,810 

限售期 6 个月 

4、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国际大楼 18 层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

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2,922,944 

限售期 6 个月 

5、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公司名称 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濮院镇恒乐路 999 号 2 幢 B 区 130 室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濮院镇恒乐路 999 号 2 幢 B 区 130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6,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3MAERARL76P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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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数量（股）  2,657,218 

限售期 6 个月 

6、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155 号嘉里城办公楼 28 楼 

法定代表人 庄园芳 

注册资本 15,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50077618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062,887 

限售期 6 个月 

7、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该发行对象的管理人为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其基本信息

如下： 

公司名称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阳青路 32 号 8-201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黄浦区茂名南路 59 号贵宾楼 8B 

法定代表人 傅胜坤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85MA3W0A8K3K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797,165 

限售期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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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806 号 3 幢 360 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28 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15 楼 

法定代表人 严晓珺 

注册资本 16,480.3118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62562113E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797,165 

限售期 6 个月 

9、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该发行对象的管理人为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50 号 3 层 301F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经济日报社 A 座综合楼 709 室 

法定代表人 么博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2MA3CM213X4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非证券类业务）】（未经金

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797,165 

限售期 6 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核查情况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承诺

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参与竞价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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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不

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

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对拟配售的相关发行对象及其最终出资方进

行了核查。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

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发

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

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

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发行对象私募备案情况核查 

参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应当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或私募资产管理

计划的备案手续。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君悦润泽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昆仑石私

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杭州东方嘉

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鹿

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所规范的私募投

资基金，均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其基金管

理人均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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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认

购，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

理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其管理的参与本次认购的公募基金不属于《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

无需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李鹏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其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

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五）认购对象适当性管理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本次发行最终

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提交了相关材料，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

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

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匹配 

1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2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君悦润泽

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3 李鹏 普通投资者 C4 是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5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

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7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

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经核查，上述 9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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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

关制度要求，其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六）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承诺

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参与竞价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不

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

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认购对象的资金来源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能够有

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文海 

保荐代表人： 黄杰、王可 

项目组成员： 罗锦 

办公地址： 杭州市五星路 201 号 

电话： 0571-87003331 

传真： 0571-87903733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刘珂 

经办律师： 张琦、孙芸、吕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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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 8 号公元大厦北楼 20 层 

电话： 0571-85055613 

传真： 0571-85055877 

（三）审计机构 

名称：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邓超 

经办会计师： 陈小红、陈叶叶 

办公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865 号金融贸易

中心北区 1-1-2205-1 

电话： 022-23733333  

传真： 022-23718888 

（四）验资机构 

名称：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任成 

经办会计师： 祝小锋   

办公地址： 杭州市钱江新城新业路 8 号 UDC 时代大厦 A 座 6 层 

电话： 19558139015 

传真： 0571-8887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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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期末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1 吕婕 A 股流通股 171,600,000 34.49 

2 罗邦毅 A 股流通股 44,680,000 8.98 

3 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28,936,500 5.82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A 股流通股  11,004,454 2.21 

5 林天翼 A 股流通股  5,793,076 1.16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股流通股  3,376,710 0.68 

7 雷婉宁 A 股流通股  2,745,300  0.55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股流通股  2,707,700 0.54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股流通股  2,700,000 0.54 

10 郑建达 A 股流通股  2,224,700 0.45 

合计 275,768,440  55.42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由于四舍五入造成，以下同。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期末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数

（股） 

1 吕婕 A 股流通股 171,600,000 32.74 - 

2 罗邦毅 A 股流通股 44,680,000 8.53 - 

3 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28,936,500 5.52 -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
A 股流通股 11,004,454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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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

司—君悦润泽精选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A 股限售股 10,628,875 2.03 10,628,875 

6 林天翼 A 股流通股 5,793,076 1.11 - 

7 李鹏 A 股限售股 3,542,958 0.68 3,542,958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新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A 股流通股 3,376,710 0.64 -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股限售股 3,365,810 0.64 3,365,810 

1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股限售股 2,922,944 0.56 2,922,944 

合计  285,851,327 54.54 20,460,587 

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26,572,187 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2026.1.20）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股份总数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9,896,450 1.99 36,468,637 6.96 

──股权激励股

份 
9,896,450 1.99 9,896,450 1.89 

无限售条件股

份 
487,623,461 98.01 487,623,461 92.04 

合计 497,519,911 100.00 524,092,098 100.00 

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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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规定的上市条

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增加，公

司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强，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财务状况将得到优化与改善，

财务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助力公司保持

长期稳健的经营发展。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不涉及对公

司现有资产的整合，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业务与资产整合计划。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结构不会有实质影响，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

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对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

拟调整董事、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的情形，也不会因本

次发行形成同业竞争。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的规章、规则和政策，确保上市公司依法运作，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

不会因此而受影响。本次发行将严格按规定程序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会进行

审议，履行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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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 

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定价及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

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

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及《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

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85 号）和发行人履

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已向上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的

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及《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

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存在直接

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形。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

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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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获得发行人内部合法、有效的批准和授权，并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

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文件内容合法、有效；认购邀请

文件发送、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获配、股份认购协议签署、缴款和验资等发

行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

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

发行相关决议的相关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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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相关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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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项目协办人：    

 罗  锦   

保荐代表人：    

 黄  杰  王  可 

 

 

 

法定代表人： 

   

 钱文海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4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法律意见书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刘  珂 

张  琦 

吕  荣 

孙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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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本所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有关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

审计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次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内容而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陈小红                      陈叶叶  

 

                   

 

 

审计机构负责人：                   

                 邓  超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2026 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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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

查报告；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3、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4、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

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5、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文件《关于同意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85 号）； 

7、经上交所审核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全部申报材料； 

8、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投资者可到公司办公地查阅。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三墩镇西园九路 1 号 

电话：0571-28057366 

传真：0571-28028609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发行人：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